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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

101.02.10（101）華產企字第 262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加繳

保險費，投保華南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公司

同意主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理賠案件保險金，最遲應於被保險人提出檢察官起訴書翌日起

二十個工作日內先行給付。但若刑事審判判決該被保證員工無罪定讞時，被保險人應於三十

日內將該理賠保險金返還予本公司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。 

 


